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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3-44） 

顏委員就金門縣大、二膽等群島開放觀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本案因涉及國土安全、兩岸政策及外島經建發展等多元面向，政府將以兼顧軍事安全與地區

發展雙贏為前提，審慎推動，並配合金門縣政府期程規劃完成相關移交整備及防務調整作為。交通

部亦將協助該府推動國人及來臺旅客登島觀光套裝行程，並視開放情形，開發具地方特色旅遊路線

吸引旅客，以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展及經濟繁榮。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國內嬰兒奶粉供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2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3-47） 

江委員就國內嬰兒奶粉供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行政院衛生署估計，我國對嬰兒奶粉之需求量，以平均每年 20 萬名出生嬰兒，每名嬰兒每

日奶粉需求約 120g（每次以 24g 沖泡 180mL，每日食用 5 次）計算，每日約需 24 公噸奶粉，

總計每年奶粉需求量約為 8,760 公噸，若扣除 45%之純母乳哺育嬰兒（依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

康局統計，臺灣出生至 6 個月以下嬰兒之純母乳哺育率 100 年達 45.6%），則我國對於嬰兒奶

粉之需求量每年約 4,818 公噸。以民國 100 及 101 年嬰幼兒奶粉進口供應量，分別為 5,520 及

6,752 公噸，相較我國對嬰兒奶粉之每年推估需求量約 4,818 公噸，則進口供應量尚符合國內

需求。 

二、我國嬰兒奶粉屬應辦理查驗登記，取得許可證始可輸入之食品，領有嬰兒奶粉查驗登記許可之

廠商計 25 家，進口來源多元。且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未來 10 年內全球乳製品供需大

致維持平衡成長態勢。而依進口量計算，由於國內市場規模有限，多數廠商之市占率均低於

10%，市占率前 3 大，100 年為亞培、惠氏及雀巢；101 年為亞培、惠氏、雪印，市占率均不

超過 20%，單一進口廠商尚無法操控市場運作。且為利正常營運，各家廠商大致會有 1 至 2

個月的安全庫存量。因此，依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評估，嬰兒奶粉供需情勢，應尚

不至於有緊急失衡之虞。 

三、至陸客來臺觀光政策，政府依循序漸進原則，視市場發展及接待能量等情形，檢討執行狀況，

交通部觀光局將遵照政策指示並會同相關主管機關適時檢討兩岸各界對於開放自由行相關課

題，持續透過「台旅會」與大陸「海旅會」溝通平臺，推動陸客來臺市場持續穩定發展。 

（三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高雄市桃源區復興里聯外道路受風災大

水沖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1713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3-50） 


